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柏淑、

俞安恬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經監察人審核完竣，出具審

核報告書，提請  承認。 
2.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四。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以下同)152,351,908元，提列一○○年度法定

盈餘公積15,235,191元後，加期初未分配盈餘41,397,253元，則本年度可分配盈餘

為178,513,970元。 

2.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發放股東紅利84,690,000元(其中股票股利

45,600,000元、現金股利39,090,000元)，合計本次盈餘分派金額為84,690,000元。 

3.於一○○年稅後淨利中提撥董監事酬勞2,742,000元及員工紅利24,681,000元。  

4.本公司一○○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5.本次擬發放現金股利39,090,000元，每股配發約0.6元，如嗣後因本公司依庫藏股轉

讓辦法執行庫藏股轉讓員工、或員工認股權憑證依發行及轉換辦法轉換者，致影響

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比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

理依本次盈餘分派之股利總額，調整每股配發金額。 

6.俟本次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分派之，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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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年度盈餘及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討論案，提請  討論。 
說明：本公司考量未來業務發展需要，擬辦理盈餘及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業經民國一

○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董事會通過，其辦法如下： 
1.擬自一○○年度可供分配盈餘178,513,970元中，依前案決議通過盈餘分配，股東紅

利（股票股利）45,600,000元以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4,560,000股，每股面額10元，

用以支應營運週轉金，按流通在外股數65,142,336股(含員工行使認股權認購之普通

股510,876股；扣除庫藏股1,818,000股)計算，每仟股約配發70股。員工紅利

24,681,000元，其發行股數以股東會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

計算之，計算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以現金發放。 

2.本次盈餘轉增資，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記載股東之持股比例分配，分配不滿一

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自行湊足整股之登記。未拼湊之畸零

股折發現金至元為止(元以下全捨)，未拼湊之畸零股統授權由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

額折付現金承購。增資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3.截至民國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本公司流通在外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份

計約2,661仟股，因本次盈餘轉增資，本公司須按股本變動比率調整每單位之員工認

股權憑證認股股數，預計調整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份計增加約210仟股。由

於上述調整係按股本變動比率所為之調整，因此對股東權益並無重大影響。上述調

整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份尚未超過本公司章程所保留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之股份。 

4.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因應客觀環境之營運需要、或因本公司

依庫藏股轉讓辦法執行庫藏股轉讓員工、或員工認股權憑證依發行及轉換辦法轉換

者，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比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會全權處理依本次盈餘分配之股票股利總額，調整股東每股配發股票股利。 

5.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應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訂定

除權基準日，屆時將另行公告。 

補充說明：員工股票紅利依101年6月20日本公司收盤價29.3元並考量除權息之影響為計算基   

礎，以股票紅利新台幣24,681,000元計發行新股920,246股，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3

元，以現金發放。 

決議：本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自一百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

東股利新台幣45,600,00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4,560,000股，及員工股票紅利新台幣

24,681,00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920,246股，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3元，以現金發放。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討論案，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金管證發字第1010004588號函，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参閱附件六。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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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九時十分。本次股東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及議案結果；會議進行內容、 

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錄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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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附件一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度營業報告 

   立端科技近年來在「網路通訊應用平台(NC)」的深耕佈局，已在全球奠立了領導廠商

地位，也成為此領域專業供應商的代名詞。秉持著與NC一樣的技術優勢，立端科技於2010
年初重新調整與佈局IPC之垂直產業 (Transportation Systems - 車載) ，加強多元技術

整合與應用平台領域，以因應客戶之多樣化需求。 

立端科技因專業的技術能力及優良的品質而深獲肯定，吸引了此領域之國際知名一線

廠商青睞，並進一步展開多項高端產品專案的合作，因應此未來之發展與機會，公司毅然

於2011年投入研發人員及技術設備的投資。營收由2010年的1,695,118仟元增加至

2,269,998仟元，稅後淨利則由2010年19仟元增加到152,351仟元。營收成長34%，經營

績效充分展現, 也進一步拉大與競爭者之距離。 

展望2012年由於整體的組織從研發、製造、行銷調整完成，相信在未來應用平台領域都

會有亮麗的成長，進而邁向新的里程碑，以嘉惠所有股東及員工 

 

敬祝全體股東 

身心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周逸文  

                                        總 經 理：楊震威  

                                        會計主管：曾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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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之本公司一○○年度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黃柏淑、俞安恬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

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此      致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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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十三條  利益迴避制度 

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所列之議案

如涉有董事本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

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應於當次董事會

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

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不得加入

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應予迴避，亦不

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 

第十三條  利益迴避制度 

董事應秉持高度自律，對董事會所列之議案

如涉有董事本身或其代表之法人利害關係致

損及公司利益之虞時，得陳述意見及答詢，

不得加入討論及表決，且討論及表決應予迴

避，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

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配合公司法

第 206條修

正 

第十六條 

本議事規則制定於中華民國92年03月26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95年12月29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97年03月25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99年03月24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1年03月28日 

第十六條 

本議事規則制定於中華民國92年03月26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95年12月29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97年03月25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99年03月24日 

 

增訂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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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年及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截至各

該日止之民國一○○年度及九十九年度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

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

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份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未經本會

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前述

該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年及九十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對該部分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之長期股權投資金額分別為46,459千元及40,112
千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1.98％及2.52％，民國一○○年度及九十九年度認列之投資損失分別為

(6,976)千元及(10,153)千元，分別占稅前淨利之3.41％及45.04％。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

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

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財務

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

當表達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年及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截至各該

日止之民國一○○年度及九十九年度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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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年度及九十九年度該公司與其子公司之合併財務

報表，皆經本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安 侯 建 業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黃 柏 淑 

 

會 計 師：  

俞 安 恬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六字第0920122026號 
(88)台財證(六)第18311號 

民 國 一○一 年 三 月 二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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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周逸文 經理人：楊震威 會計主管：曾淑玲 

 

立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損益表 
 

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金  額 ％ 金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五)：  
4110   銷貨收入 $ 2,282,798   100  1,705,260  101
4170   減：銷貨退回  7,527   -  3,085  -
4190       銷貨折讓  5,273   -  7,057  1
    營業收入淨額  2,269,998   100  1,695,118  100
5110  銷貨成本(附註四之(三)、(七)、(九)、(十)及五)  1,691,429   75  1,328,228  78
5910  營業毛利  578,569   25  366,890  22
5920  聯屬公司間未實現利益淨變動數  (24,127)   (1)  1,786  -
  已實現營業毛利  554,442   24  368,676  22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四之(七)、(九)、(十)及五)：  
6100   推銷費用  128,286   6  114,615  7
6200   管理及總務費用  105,575   4  87,666  5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68,663   6  163,758  10
  

 
 402,524   16  366,039  22

6900  營業淨利  151,918   8  2,637  -
7100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7110   利息收入  154   -  208  -
7121   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收益淨額  21,325   1  24,055  1
7140   處分投資利益(附註四之(四))  -   -  19  -
7160   兌換利益淨額  10,976   -  -  -
7480   什項收入(附註四之(四)及(十二))  26,560   1  19,427  1
  

 
 59,015   2  43,709  2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利息費用  5,716   -  2,112  -
7530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淨額  414   -  113  -
7560   兌換損失  -   -  15,206  1
7880   什項支出(附註七)  13   -  6,371  -
  

 
 6,143   -  23,802  1

7900  稅前淨利  204,790   10  22,544  1
8110  所得稅費用(附註四之(八))  52,439   2  22,525  1
9600  本期淨利 $ 152,351   8  19  -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四之(十一)) $ 3.17   2.36  0.34  -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四之(十一)) $ 3.1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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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周逸文 經理人：楊震威 會計主管：曾淑玲 

 

 

 

 

立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金流量表 
 

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淨利 $ 152,351  19 
 調整項目：     
  折舊費用  32,922  30,082 
  呆帳費用提列數  -  318 
  存貨跌價、報廢及呆滯損失  30,510  16,294 
  存貨盤盈  (282)  (76) 
  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收益淨額  (21,325)  (24,055) 
  收到權益法被投資公司現金股利  -  693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淨額  414  113 
  處分投資利益  -  (19) 
  聯屬公司間未實現利益淨變動數  23,205  (1,786) 
  遞延所得稅費用  29,790  21,744 
  員工認股權酬勞成本  1,845  2,674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     
  營業資產之淨變動：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資產  (4)  607 
   應收票據  (33)  83 
   應收票據－關係人  -  9 
   應收帳款  (33,287)  (16,693) 
   應收帳款－關係人  (131,251)  7,638 
   存  貨  (70,764)  (170,888) 
   預付費用  (1,942)  1,769 
   其他流動資產  (3,314)  4,004 
   其他金融資產  (3)  45 
  營業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  43,492  (59,001) 
   應付帳款－關係人  1,297  (224) 
   其他應付票據  305  - 
   應付所得稅  20,755  83 
   應付費用  815  35,018 
   其他流動負債  61,043  612 
   應計退休金負債  290  123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36,829  (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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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周逸文 經理人：楊震威 會計主管：曾淑玲 

 

 

 

 

 
 
 
 

立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金流量表(續) 
 

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處分價款 $ -  19 
 增加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12,179)  (47,913) 
 採權益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  20,383 
 購置固定資產  (329,056)  (95,542) 
 處分固定資產價款  912  77 
 存出保證金減少  525  434 
 受限制資產增加  (17)  (28)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339,815)  (122,570)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增加  71,896  160,000 
 長期借款增加  258,000  - 
 存入保證金減少  (12)  (453) 
 發放現金股利  (6,550)  (6,450) 
 員工執行認股權  -  2,140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8,815)  (23,139)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314,519  132,098 
本期現金及銀行存款淨增(減)數  111,533  (141,286) 
期初現金及銀行存款餘額  115,938  257,224 
期末現金及銀行存款餘額 $ 227,471  115,938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不含資本化利息之本期支付利息 $ 5,492  2,113 
 支付所得稅 $ 1,894  142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盈餘轉增資(含員工紅利轉增資) $ -  9,670 
 累積換算調整數之變動 $ 13,950  (8,480) 
 資本公積轉增資 $ 9,820  - 
同時影響現金及非現金項目之投資活動：  
 購買固定資產支付現金數： 
  固定資產增加數 $ 445,924  95,542 
  應付設備款增加數  (18,868)  - 
  其他應付票據增加  (98,000)  - 
  購買固定資產支付現金數 $ 329,056  9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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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年及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

債表，暨截至各該日止之民國一○○年度及九十九年度之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

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

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列入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中，部分合

併子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

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前述合併子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民國一○○年及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其他會計師查核之合併子公司其資產總額分別為

247,344千元及98,153千元，減除內部交易後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10％及6％，其民國一○○年度

及九十九年度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588,913千元及270,083千元，分別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22
％及13％。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表所

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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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會計師之意見，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合併

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

以允當表達立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財務狀況，暨截至各該日止之民國一○○年度及九十九年度之合併經營成果與合併現金流量。 
 
 
 
安 侯 建 業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黃 柏 淑 

 

會 計 師：  

俞 安 恬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六字第0920122026號 

(88)台財證(六)第18311號 
民 國 一○一 年 三 月 二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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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周逸文 經理人：楊震威 會計主管：曾淑玲 

 

 

 

 

立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損益表 
 

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金  額 ％ 金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五)：  
4110   銷貨收入 $ 2,644,446   100  2,070,425  100
4170   減：銷貨退回  7,527   -  3,085  -
4190       銷貨折讓  5,273   -  7,057  -
    營業收入淨額  2,631,646   100  2,060,283  100
5110  銷貨成本(附註四之(四)、(八)、(十)及(十一))  1,877,047   71  1,553,882  75
  營業毛利  754,599   29  506,401  25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四之(八)、(十)、(十一)及五)：  
6100   推銷費用  206,848   8  170,104  8
6200   管理及總務費用  168,484   6  140,689  7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99,800   8  191,658  10
  

 
 575,132   22  502,451  25

6900  營業淨利  179,467   7  3,950  -
7100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7110   利息收入  1,526   -  1,224  -
7140   處分投資利益(附註四之(五))  -   -  19  -
7160   兌換利益淨額  13,363   -  -  -
7480   什項收入(附註一、四之(十三)及十)  26,613   1  35,273  2
  

 
 41,502   1  36,516  2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利息費用  5,716   -  2,112  -
7530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淨額  525   -  113  -
7560   兌換損失淨額  -   -  11,295  1
7880   什項支出(附註七)  546   -  7,247  -
  

 
 6,787   -  20,767  1

7900  稅前淨利  214,182   8  19,699  1
8110  所得稅費用(附註四之(九))  58,870   2  18,228  1
9600xx  合併總淨利 $ 155,312   6  1,471  -

歸屬予：  
9601   合併淨利 $ 152,351   6  19  -
9602   少數股權淨利  2,961   -  1,452  -
   $ 155,312   6  1,471  -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歸屬予母公司股東之每股盈餘：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四之(十二)) $ 3.17   2.36  0.34  -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四之(十二)) $ 3.1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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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周逸文 經理人：楊震威 會計主管：曾淑玲 

 

 

立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金流量表 
 

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合併總淨利 $ 155,312  1,471
 調整項目：    
  折  舊  39,703  36,340
  呆帳費用提列(迴轉)數  920  328
  存貨跌價、報廢及呆滯損失  25,861  18,489
  存貨盤盈  (282)  (76)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525  113
  遞延所得稅費用  31,582  18,457
  員工認股權勞務成本  2,996  2,674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    
  營業資產之淨變動：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資產  (4)  607
   應收票據  19  5,675
   應收票據－關係人  -  9
   應收帳款  (127,138)  (50,604)
   應收帳款－關係人  1,602  12,662
   存  貨  (175,903)  (196,431)
   預付費用  (586)  1,422
   其他流動資產  277  (150)
   其他金融資產  (14,779)  (13,940)
  營業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  48,806  (50,563)
   其他應付票據  305  - 
   應付所得稅  24,127  (2,922)
   應付費用  12,894  49,216
   其他流動負債  73,578  (8,899)
   應計退休金負債  290  123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00,105  (175,999)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購置固定資產  (332,676)  (101,042)
 處分固定資產價款  1,757  77
 存出保證金減少  440  170
 受限制資產增加  (17)  (28)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330,496)  (100,823)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增加  71,896  160,000
 長期借款增加  258,000  - 
 存入保證金減少  (12)  (453)
 發放現金股利  (6,550)  (6,450)
 員工執行認股權  -  2,140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8,815)  (23,139)
 少數股權增加  -  19,899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314,519  151,997
匯率影響數  12,956  (8,582)
合併個體變動淨影響數  -  (4,410)
本期現金及銀行存款淨增(減)數  97,084  (137,817)
期初現金及銀行存款餘額  220,019  357,836
期末現金及銀行存款餘額 $ 317,103  220,019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不含資本化利息之本期支付利息 $ 5,492  2,113
 支付所得稅 $ 3,161  2,391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盈餘轉增資(含員工紅利轉增資) $ -  9,670
 累積換算調整數之變動 $ 15,109  8,976
 資本公積轉增資 $ 9,820  - 
同時影響現金及非現金項目之投資活動：  

 購買固定資產支付現金數： 

  固定資產增加數 $ 449,544  101,042
  應付購買設備款增加數  (18,868)  - 
  其他應付票據增加  (98,000)  - 
  購買固定資產支付現金數 $ 332,676  1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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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元） 附註 

  

1 期初餘額 41,397,253 

2 一○○年度稅後淨利 152,351,908 

3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5,235,191 

一○○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178,513,970 

1.盈餘分配依照公司章程第十八條所訂，先提法定公積，如尚有盈餘得依下

列比例分配之：(1)員工紅利，其比例以不低於百分之十不高於百分之二十(2)

董事監察人酬勞百分之二(3)股東紅利則由董事會依據本公司之股利政策。 

 

    本次主張分配100年度盈餘84,690,000元 

1 股東紅利（股票） 45,600,000  

2 股東紅利（現金） 39,090,000  

一○○年度盈餘共分配 84,690,000 盈餘分配後之設算每股盈餘為$2.20(註1) 

期末未分配盈餘 93,823,970  

附註： 

配發員工紅利 24,681,000元 

配發董監事酬勞2,742,000元 

      註1: 設算每股盈餘=稅後純益 / (當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轉增資股數)。 
 
 
 

 
 

 
 

 
 

 

董事長：周逸文                     經理人：楊震威                     會計主管：曾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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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第五條：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及

參考依據如下： 

一、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

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

定之；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事先收集

相關價格資訊，並以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

一為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應洽請

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

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

二、有價證券投資： 

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

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

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

第五條：評估程序 

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及

參考依據如下： 

(四) 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

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

定之；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事先收集

相關價格資訊，並以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

一為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

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

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

出具意見書。 

二、有價證券投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先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依

101.2.13

金管證發

字第

10100045

88號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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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並依下列方式決定交易價格： 

(一)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者，依當時之交易

價格決定之。 

(二)不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者，應綜合考量

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及參考

當時交易價格議定之，或參考當時市場利率、

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後議定之。本公

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

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事先收集相

關價格資訊，並以比價或議價方式擇一為之；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亦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

資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約內容，以

決定交易價格。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四、其他重要資產： 

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佈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衍生

性商品、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之資產或其他重要資產，應視交易資產標的事

先收集相關價格資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

及合約內容，以決定交易價格。 

五、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

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鑑價報告或簽證

會計師意見。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並依下列方式決

定交易價格： 

六、本條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六條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

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一)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者，依當時之交易

價格決定之。 

(二)不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者，應綜合考量

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及參考

當時交易價格議定之，或參考當時市場利率、

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後議定之。本公

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事先收集相關

價格資訊，並以比價或議價方式擇一為之；取

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亦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

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約內容，以決

定交易價格。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佈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其他重要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衍生性商

品、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資

產或其他重要資產，應視交易資產標的事先收

集相關價格資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

約內容，以決定交易價格。 

五、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

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鑑價報告或簽證會

計師意見。 

 

第七條：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第七條：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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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除應依本程序規定

辦理取得或處分資產外，尚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並執行

本公司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

程序，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

有關規定辦理。 

其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除應依本程序規定辦

理取得或處分資產外，尚應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其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

本公司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

序，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

關規定辦理。 

，並切實遵循相關規定。 

第八條：

 

關係人交易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

本程序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

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六項

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

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

： 

或處分資產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依本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八條：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注意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六項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

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取得不動

產，應依本程序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

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為

之：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依本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

之合理性。 

(六)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依

101.2.13

金管證發

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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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號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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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後，依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董事會得依第六條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

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

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

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

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

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

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

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

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

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

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

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辦理，不適用

前三款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

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四、本公司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五項規定辦

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

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

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

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後，

依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

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

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

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

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

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

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

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

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

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

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

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

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

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款

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

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四、本公司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五項規定辦

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

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

者，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

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

~25~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

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

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

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

率孰低者為準。 

2.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

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

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

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

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

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款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

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

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

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

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三)應將第一目及第二目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本公司經依前款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

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本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

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

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

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

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

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

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

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

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

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

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款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

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

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

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三)應將第一目及第二目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本公司經依前款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

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本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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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

前二款規定辦理。 

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

二款規定辦理。 

 

第九條：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資產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

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

事會討論通過。 

二、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

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

公開文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

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

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

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與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

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

股東會否決，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

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三、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與參與合併、

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

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本公司與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

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

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

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

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

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

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本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

第九條：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資產應注意事項 

二日内，將前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資料，依規定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

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

事會討論通過。 

二、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

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

公開文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

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

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

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與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

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

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

東會否決，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

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三、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與參與合併、

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

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本公司與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

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

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

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

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

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

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本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二日

内，將前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資料，依規定格式

依

101.2.13

金管證發

字第

10100045

88號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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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

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款及

第四款規定辦理。 

四、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在

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

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

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五、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任意

變更，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

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

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

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

行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

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

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

對外公開揭露者。 

六、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公司之權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違約之處理。 

(二)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

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

原則。 

(三)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

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四)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

式。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六)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

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七、本公司與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

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款及第

四款規定辦理。 

四、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在

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

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

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五、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任意

變更，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

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

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

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

行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

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

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

對外公開揭露者。 

六、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公司之權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違約之處理。 

(二)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

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

原則。 

(三)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

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四)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

式。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六)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

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七、本公司與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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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

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

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

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

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八、其他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

訂協議，並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七項規定辦

理。 

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

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

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

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

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八、其他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

訂協議，並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七項規定辦

理。 

第十條：應公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一、向關係人取得

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

理公告申報：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不在此限。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

(一)買賣公債。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

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第十條：應公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

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

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依

101.2.13

金管證發

字第

10100045

88號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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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

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

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第一項規定應公告申報

情事者，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一項第五款之應公告

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

產百分之十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

資產為準。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

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臺幣十元者，第五條、第八條、第十條，有關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股

東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

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第一項規定應公告申報

情事者，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一項第五款之應公告申

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規定，以

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為準。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

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一條：後續應申報事項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

除情事。 

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

定日程完成。 

第十一條：後續應申報事項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

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

定日程完成。 

依

101.2.13

金管證發

字第

10100045

88號令修

訂 

第十四條：其他事項 

一、本程序之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或適用上發

生疑議時，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法令未有

第十四條：其他事項 

一、本程序之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或適用上發

生疑議時，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法令未有

簡化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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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

或說明 

規定者，由本公司董事會討論裁決之。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規定者，由本公司董事會討論裁決之。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三、本處理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

十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九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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